信托项目服务费用确认单
（2018年第一季度）
BJKZ-2018-Q1-1
根据甲方与乙方于2017年12月签署的《评估及尽调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现双方确认2018年第一季度甲方因乙方提供评估及尽调服务应向乙方支付的费用总额为￥375,0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拾柒万伍仟元整），上述费用包括附件1所列示的全部项目。实际费用支付以编号为BJKZ-2018-Q1的《信托项目服务费用支付确认单》约定为准。

附件1.2018年第一季度服务项目清单


甲方：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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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年第一季度服务项目清单

	序号
	部门/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费用
（万元）

	1
	南宁业务部
	五矿信托-恒信共筑26号-德道2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西安项目）
	2.5

	2
	李鑫海团队
	五矿信托-恒信共筑X号-海湾景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0

	3
	李鑫海团队
	五矿信托-恒信国兴4号-九华水利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

	4
	信托业务五部
	五矿信托-恒信共筑1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

	5
	信托业务五部
	五矿信托-恒信共筑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

	6
	信托业务五部
	五矿信托-恒信共筑-信泽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

	7
	长沙业务分部
	五矿信托-恒大江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

	8
	长沙业务分部
	五矿信托-恒信共筑9号-中泛尚东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

	9
	李锐颖团队
	五矿信托-星光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

	10
	信托业务八部
	未成立（涿州市挟河村新民居项目项目用地/河北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

	合计付费金额
	￥375,000元（大写：人民币叁拾柒万伍仟元整）



